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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

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厦门钨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厦门钨业”或“发行人”）向特定对象

发行 A 股股票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向控股子公

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省金龙稀土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龙稀土”）已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现

拟实施股票定向发行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向其现有股东发行数量不

超过 2,668.00 万股的普通股股票，发行价格按照金龙稀土 2024 年度经审计每股

净资产值 1.50 元/股确定，预计募集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2.00 万元，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金龙稀土全体股东均按各自的原持股比例认购本次发行股票，公司、

关联方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冶控基金”）、关联方创

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创合鑫

材”）及关联方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泰

绿能”）拟认购金额分别为 2,609.304 万元、220.11 万元、80.04 万元、80.04 万

元。 

（二）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交易已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经公司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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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会审议。 

金龙稀土本次发行尚需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审查通过且出具

同意股票定向发行的函后方可实施。本次发行能否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自律审查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发行股份数量及募集资金总额以认购结果为准。 

（四）过去12个月内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 12 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福建省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已达到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未包含在内），与嘉泰

绿能之间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未包含在内），与创合鑫材未发生相关关联交易（本次关

联交易未包含在内），具体交易详见“八、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情况”。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发生与不同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冶控基金系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省工控集团所控制的企业，根据《股票上市规

则》第 6.3.3 条的规定，由间接控股股东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控股

子公司及控制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故冶控基金为公司的关

联企业。 

钟可祥先生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因其担任创合鑫材投资决策委员会委

员，并担任嘉泰绿能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的

规定，由关联自然人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控制

的其他主体以外的法人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基于审慎性原则，公司认定创合鑫材、

嘉泰绿能为公司的关联企业。 

冶控基金、创合鑫材与嘉泰绿能共同参与认购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定向

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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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冶控基金 

企业名称 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5 年 10 月 26 日 

注册资本 4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福州市鼓楼区朱紫坊 30 号-77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朱美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28MA2XN8YC2F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自有

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的股权 

冶控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4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814,530.06 767,919.65 

负债 216,467.83 216,909.34 

净资产 598,062.24 551,010.32 

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8,625.82 29,590.28 

净利润 44,481.03 48,138.58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2、创合鑫材 

企业名称 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20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资本 50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金辉西路 8 号之 5 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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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创合鹭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11MA35AMG62K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

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合伙人情况 

厦钨鸿鑫（厦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34.60%； 

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0%； 

军民融合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持有 15%； 

福建省三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 

厦门市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5%； 

厦门集美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2.40%； 

厦门创合鹭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2%； 

长春市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 

创合鑫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4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501,209.96 486,531.35 

负债 0 0 

净资产 501,209.96 486,531.35 

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 1-12月 

营业收入 16,675.38 12,665.98 

净利润 13,545.78 6,229.10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嘉泰绿能 

企业名称 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22 年 7 月 25 日 

注册资本 43,500 万元 

注册地址 长汀县策武镇汀州大道南路 31 号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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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821MABT0MJ20D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合伙人情况 

厦门厦钨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39.08%； 

龙岩市华盛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36.78%； 

兴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1.49%； 

长汀县产业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持有 11.49%； 

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15% 

嘉泰绿能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9月 30日 2024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21,317.78 21,368.31 

负债 3.06 0.01 

净资产 21,314.72 21,368.30 

项目 2025年 1-9 月 2024年 1-12月 

营业收入 0 0 

净利润 -53.58 -206.90 

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厦门分所 

三、发行人金龙稀土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0 年 3 月 3 日 

注册资本 247,500 万元 

注册地址 福建省长汀县策武镇汀州大道南路 31 号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钟可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82115791410XF 

经营范围 

稀土化合物及稀土金属产品、发光材料、钕铁硼磁铁合金、钕铁硼磁

体以及其他稀土深加工产品、钛酸钡及其相应的电子材料、新材料生

产、加工与销售；稀土高科技应用产品及相应设备的开发、生产与销

售；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

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除外）；

技术咨询；电镀、电镀加工；电镀、检测等化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

销售；稀土、环境、化工材料、废料及产品的检验；稀土类检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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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及培训服务。 

金龙稀土的现有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1,613,700,000 65.20% 

2 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6,125,000 5.50% 

3 汀龙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276,600 4.29% 

4 福建省海丝一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99,000,000 4.00% 

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74,250,000 3.00% 

6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4,250,000 3.00% 

7 嘉兴颀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4,250,000 3.00% 

8 长汀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1,875,000 2.50% 

9 
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9,500,000 2.00% 

10 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9,500,000 2.00% 

11 汀润（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764,600 1.53% 

12 厦门创新兴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750,000 1.00% 

13 汀鹭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815,600 0.84% 

14 汀创（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191,500 0.74% 

15 汀茂（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517,700 0.71% 

16 汀荣（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234,000 0.70% 

合计 2,475,000,000 100.00% 

金龙稀土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 6月 30日 2024年 12 月 31日 

总资产 524,916.01 493,641.90 

负债 151,029.33 122,064.31 

净资产 373,886.68 371,577.59 

项目 2025年 1-6月 2024年 1-12月 

营业收入 272,022.38 437,243.48 

净利润 12,015.98 22,96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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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机构 未经审计 
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四、金龙稀土本次股票定向发行方案概要 

（一）发行股数（增加注册资本份额） 

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本次定向发行拟发行股数为 2,668.00

万股，对应拟增加注册资本份额为 2,668.00 万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拟发行价格为 1.50 元/股，定价参考金龙稀土 2024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

产值确定。 

（三）募集资金金额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金额为 4,002.00 万元。 

（四）发行对象、认购比例、认购方式 

本次拟向全体 16 名现有股东定向发行，全体股东按照其现有持股比例、以

货币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具体认购份额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17,395,360 26,093,040.00 

2 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67,400 2,201,100.00 

3 
汀龙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145,640 1,718,460.00 

4 福建省海丝一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67,200 1,600,800.00 

5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800,400 1,200,600.00 

6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800,400 1,200,600.00 

7 嘉兴颀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00,400 1,200,600.00 

8 长汀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7,000 1,000,500.00 

9 
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33,600 800,400.00 

10 
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33,600 800,400.00 

11 汀润（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7,095 610,6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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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厦门创新兴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66,800 400,200.00 

13 
汀鹭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224,388 336,582.00 

14 汀创（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6,101 294,151.50 

15 汀茂（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8,837 283,255.50 

16 汀荣（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5,779 278,668.50 

合计 26,680,000 40,020,000 

（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金龙稀土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002.00 万元，将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为公司现有全体股东，各股东按其持股比例认购本次发行

的股份，本次发行不涉及优先认购权安排。 

（七）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为自金龙稀土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定向发行股票议

案之日起十二个月。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行规则》等相关规定，金龙稀

土拟与发行对象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甲方：福建省金龙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2：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 3：福建省海丝一号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 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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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 5：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6：嘉兴颀安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7：长汀县国有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8：创合鑫材（厦门）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9：嘉泰绿能（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10：厦门创新兴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11：系甲方实施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而由员工出资设立

的 6 个员工持股平台，具体如下： 

乙方 11（1）：汀龙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11（2）：汀润（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11（3）：汀鹭稀材（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11（4）：汀创（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11（5）：汀茂（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乙方 11（6）：汀荣（长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认购价格、认购数量、认购方式、支付方式 

1、认购价格：乙方同意以甲方最近一年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参考依据，

确定本次认购价格为每股 1.50 元。 

2、认购数量：乙方各方本次拟以原持股比例认购本次新增发行的股份合计

2,668.00 万股，乙方各方应支付的认购价款合计为 4,002.00 万元，其中 2,668.00

万元计入甲方实收注册资本，余额计入甲方资本公积金。乙方中每一方的具体认

购数量和应支付的认购价款详见本核查意见之“四、金龙稀土本次股票定向发行

方案概要/（四）发行对象、认购比例、认购方式”。 

乙方本次认购股份数量、资金总额因监管政策变化或根据发行文件的要求需

要予以变化或调减的，乙方同意其认购资金总额及其对应的认购股数将按照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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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的方式相应变化或调减。 

3、认购方式：乙方以现金认购甲方本次发行的股票。 

4、支付方式：乙方应在本次发行相关的认购公告要求的期限内，将其认购

甲方本次发行股票的全部认购款足额汇入甲方合法设立的募集资金专户。 

（三）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上述合同在如下所有条件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

各自公章。 

2、本协议及本次股票发行经甲方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 

3、本协议经乙方内部决策程序审议通过（如需）。 

4、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关于同意本次定向发行股

票的函。” 

（四）违约责任条款 

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则构成违约：（1）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包

括其陈述、保证和承诺的义务）；（2）一方在本协议中向另一方作出的陈述与

保证被证明为虚假、不真实、有重大遗漏或有误导；（3）其他违反本协议约定

而构成违约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金龙稀土拟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融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

有助于金龙稀土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的市场竞争能力，

促进公司未来持续发展。 

本次发行系金龙稀土全体原股东同比例认购，公司持有金龙稀土的股份数增

加，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是金龙稀土的控股股东。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和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上市公司

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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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关联董事

黄长庚先生、侯孝亮先生、吴高潮先生、钟可祥先生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该议案已通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表决结果：3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经核查，本次金龙稀土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融资，

有助于优化其资本结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次发行由金龙稀土全体原

股东按原持股比例认购，公司与关联方冶控基金、关联方创合鑫材、关联方嘉泰

绿能各自按原持股比例共同参与认购金龙稀土本次发行的股票；交易完成后，公

司在金龙稀土的持股数量增加，但持股比例保持不变，仍为金龙稀土的控股股东。

该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与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也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与持续经营能力造成不利影响，同意将此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三）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金龙稀土

通过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融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有利于金龙稀土优化

资本结构。本次发行由金龙稀土全体原股东按原持股比例认购，公司与关联方冶

控基金、关联方创合鑫材、关联方嘉泰绿能各自按原持股比例共同参与认购金龙

稀土本次发行的股票；交易完成后，公司在金龙稀土的持股数量增加，但持股比

例保持不变，仍为金龙稀土的控股股东。该交易定价遵循公允性原则，定价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产生负面影响。审计委员会一致同意，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八、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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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2 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1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已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

关联交易未包含在内）。主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及下

属公司向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购买原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合计

178,388.86 万元；向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销售产品及商品、提供

劳务合计 2,343.33 万元；与省工控集团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发生的租入资产

合计 364.47 万元。（未经审计） 

（二）公司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冶金控股公司”）

于 2023 年 6 月签订了《借款协议》，由冶金控股公司（或其下属子公司）向公

司（包含公司下属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50,000 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借款方式

通过银行委托贷款或直接借款，期限三年，从 2023 年 5 月至 2026 年 5 月。目前

该协议处于正常履约中，公司控股股东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资金期末余额 0 万元。 

（三）2024 年 11 月，公司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冶金控股公司在内的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527,249,980.80 元，公司实际募集

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516,201,366.98 元。其中，冶金控股公司获配股份 33,653,846

股，认购资金 699,999,996.80 元。 

（四）公司与福建省稀有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稀土集团”）

于 2024 年 5 月签订了《股权托管协议》，由公司受托管理中稀（福建）稀土矿

业有限公司 49%股权，福建稀土集团根据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股权托管费，股权

托管期限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福建稀土集团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之日止。目前

该协议处于履行过程中，2024 年 11 月至今公司受托经营取得托管费收入 122.90

万元。 

 
1 省工控集团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成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自省工控集团

成立之日起公司认定其为公司关联方。在此之前，公司仅统计与福建省冶金（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及其直接和间接控股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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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25 年 4 月，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对参股公司厦门势拓智动

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依据持股比例向关联方厦门势拓智

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势拓智动”）增资 2,450 万元。2025 年 5 月该笔增

资已实缴完成。 

（六）2025 年 4 月及 5 月，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提

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参股公司厦门势拓御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势拓御能”）拟申请向金融机构融资，由其控股股东厦钨电机工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厦钨电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按持有势拓御能股份

比例拟为厦钨电机提供最高额度 7,246.61 万元的反担保，同时势拓御能为该担保

事项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截至目前，公司为厦钨电机的反担保余额为 4,908.82 万

元。 

过去 12 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嘉泰绿能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2024 年 1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0 月 31 日，嘉泰绿能向公司下属公司厦门厦钨嘉泰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支付基金管理费合计 326.25 万元。前述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关联交易未包含在内）。 

过去 12 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创合鑫材未发生相关关联交易（本次关联

交易未包含在内）。 

过去 12 个月，公司及下属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未发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

同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子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

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十次会议、第十届审计

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履行了相应

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综上，保荐人对公司向控股子

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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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控股子

公司金龙稀土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张 欢              吴小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